
南臺科技大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誠徵計畫約聘心理師公告
本校諮商組誠徵2位計畫約聘心理師(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)，如有意願參與甄選者，請於111年1月13日下午5：00前(以郵戳為憑)將履歷表(依附件格式填寫)及學經歷證明影本一併寄送：南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收，通訊地址：71005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壹、徵選作業流程
一、書面審查後，擇優遴選參加口試(不合者恕不退件)，將以電話或電子信箱通知參與口試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絡訊息。
二、最後考試結果皆會通知應徵者，請隨時注意應徵時所留聯絡信箱訊息。
貳、應徵資格需求與工作內容
一、應徵資格
1. 具備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之心理學系、諮商與輔導等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，且取得心理師專業證照者。
2. 熱愛心理輔導工作，主動積極、認真負責、善於溝通協調、重視團隊合作者。
3. 擅長多元性別、性侵害/親密暴力、自殺防治、成癮、人格疾患等諮商輔導專長者為佳。
4. 具有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實務經驗至少二年及英語說寫能力者為佳。
二、工作內容：
1. 個案諮商、團體諮商之校園三級預防及心理衛生教育推廣工作。
2. 專案計畫(含教育部計畫)之申請與執行
3. 本組相關行政業務工作及支援諮輔組活動。
4. 其他臨時交辦相關協助事項及配合學校各項行政業務。
三、工作期間：
111年2月8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。依教育部計畫聘用，一年一聘制。
四、待遇福利：起薪45,690元。
